
高阳县统计局
2022年度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局下发的《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为加强我局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经局研究决定，成立了绩效管理自评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财务副局长任副组长，财务室、各相关股室为成员，专门负责本次绩效自评工作。以绩效考核的各项文件精神为指导，以整体绩效支出为内容，对各项支出的质量指标，数量指标，对指标内容进行一一的评价考核打分，取得一定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我局在资金使用上一直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局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收支，按照财经制度的有关要求，做到专款专用，专人保管，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2022年度安排统计工作调查经费41.93万元、统计数据年鉴印刷经费6万元、统计工作经费（劳务派遣）48.5万元、省级月度调查失业率统计工作5.58万元、人口变动抽样调查10.52万元。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1、统计数据年鉴印刷经费明细:印刷费6万元，合计6万元。
2、统计工作调查经费明细：办公费0.13万元，印刷费0.1万元，差旅费0.01万元，劳务费41.36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33万元，合计41.93万元。
3、统计工作经费（劳务派遣）明细：劳务费48.50万元，合计48.50万元。
4、省级月度调查失业率统计工作明细：差旅费2.53万元、劳务费3.04万元，合计5.58万元。
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明细：办公费1.47万元，劳务费2.24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5.19万元，专用设备购置1.62万元，合计10.52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资金使用规范，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保障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三）工作开展情况
1、在市局人口处的领导下，完成了“两员”选聘与培训、村级样本核实、建筑物核查、入户调查、生育核查社区表填报等阶段工作。工作中靠前指挥，周密部署，提前安排，各阶段工作进度比较快，质量比较高。在工作推进中，采用直接下培两级的培训方法、大密度投放条幅的宣传方法、新冠疫情下直接入户的调查方法、县级直接指导到村级的督导方法以及积极主动与部门数据比对的评估方法，切实保证了数据质量，调查主要指标符合我县基本情况和趋势。另外，还高质量完成了第一批人口追踪调查任务。
2、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全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按照省调查总队布置的时间节点，按质按量完成大样本轮换抽样框两轮核实工作。8月25日前，完成了调查小区的确认工作；对抽中的全县11个调查小区进行实地走访核实，这11个调查小区城镇调查点分别是现代城社区、北关社区、南关社区、东王社区、南沙社区，农村调查点分别是南路台村委会、石家庄村委会、北柳庄村委会、后柳村委会、东赵堡村委会、小团丁村委会。9月20日，召开了全县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布置暨业务培训会，完成了对辅调员选聘和培训工作；9月30日前，完成了全部调查小区简图绘制、建筑物清查、住宅名录表编制的填报工作。10月20日前，完成了摸底调查。按照省调查队的时间节点安排，我们按时完成了摸底表的填报、录入、审核和改错工作。抽取全县110户新住户开展住户调查工作，通过他们记账继续提供基础数据测算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月底全省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进入开户和试记账阶段，在选中的11个调查小区内，抽中110户住户进行核实，抽中住户的开户调查问卷填写，11月份开始试记账。
3、劳动力调查从今年1月份开始，抽中史家佐、庞家佐2个村，每村选聘一名调查员，集中培训业务技能和专业知识，保证了数据的采集质量，同时采取入户陪访的方式发放入户宣传品，加大了宣传力度，此调查是我县第二年开展，通过总结上年的工作经验，确保今年工作高效推进。
[bookmark: _GoBack]4、我县有规上工业163家，企业每月通过网上直报方式上报产值、财务、能源报表（战略性新兴产业9家、高新技术产业16家产值同时产生），季度增加产销存、能源、劳资、用水等报表。企业上报完成后，需要接受国家和省局的查询和双随机检查，并提供相应的纳税申报表、用电量发票等凭证。自今年4月份报表后国家多次对我县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强制审核，要求企业对上报产值提供相应凭证。针对强制审核我局多次对企业开展业务培训，组织企业完善相应凭证及时完成国家下发审核任务。
5、一是认真贯彻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等文件精神。二是加大统计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召开全县法治工作会议，深入推进全县统计法治建设。三是开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专项整治行动，认真落实上级有关指示精神，推行“开网即查、随报随审”模式，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工作。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我局专项资金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依据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制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遵循公开公平、突出重点、专款专用、注重绩效的原则。
1、项目立项：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设定的绩效目标合理，绩效指标细化、明确、清晰、可衡量。
2、资金落实：资金落实到位情况良好。
3、业务管理：管理制度健全、制度执行有效、项目质量可控。
4、财务管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规、财务监控有效。
5、项目效益：202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为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按照市局人口处要求高质量完成了县级普查资料整理工作进度，前期反馈数据已应用于新冠疫情防控、自然灾害普查、县志编制、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规划编制、水土保持规划编制、纺织产业集群规划编制、人民防空规划编制、城市体检、水利项目前期设计、地热土地复垦等诸多方面，为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专项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管理制度》和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我局切实做到财务管理健全规范，没有发生违法违规现象，我局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开支，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以后我单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用制度管项目，用制度管资金，杜绝一切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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